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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、系（所）規劃開設先導型通識課程承諾同意書 

 

          （系、所、院名稱），依《國立政治大學

增撥員額發展通識教育執行要點》之相關規定，申請增撥教師員額以

規劃、開設優質通識課程。 

本系（所、院）承諾每學年規劃、開設一千「人學分」以上之先

導型通識課程（名稱）          ，如未能持續規劃開設

前揭課程，或滿足修課人次需求，將歸還增撥員額，由學校統籌調整

支援其他教學單位。 

 

系（所）務會議通過日期：    年     月    日 

 

院      務會議通過日期：    年     月    日 

 

系（所）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 

院      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
